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

怎样看待法律与 自由的相互关系
李步云

现在社会上有少数主张 “ 绝对 自由 ” 的人
,

想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寻 找 理 论 根

据
。

此如
,

有人引证伏尔泰的 “ 我坚持反对你的观点
,

但我却誓死捍卫你说这句话的权利
” ,

用以论证绝对 自由的观点
。

其实
,

这是不正确的
。

因为
,

这句话拜不能说明 自由可以不受法

律的任何约束
。

大家知道
, “ 自由只服从法律 ” 这句名言

,

正是伏尔泰说的
。

因此
,

资产阶

级启蒙学者究竟怎样看待法律与 自由的相互关 系
,

而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他们在这方面的观

点
,

实有加以研究的必要
。

众所周知
,

自由
、

民主
、

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
。

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 人是生而 自由的 自由是人类天赋的不可刹夺的权利
,

是不能出卖
’

的 “ 无价之宝 ” 。

① 封建专制主义之所以需要摧毁
,

重耍理由之一
,

就是因为它刹夺了人民

的 自由
、

民主
、

平等的权利
。

但是
,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
,

在任何情况下
,

人的 自由井不是绝对的
,

井不 是可以

随心所欲地想耍怎样就怎样
,

而是必须受法律的约束
。

洛克说 “ 自由井非象罗伯特
·

菲尔

麦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
,

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
,

而不受任

何法律约束的那种 自由
。 ” 梦孟德斯鸡说 “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, 如果

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
,

他就不 再有 自由了
,

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 有 这 个 权

利
。 ” ,

为什么 自由必须受法律的一定约束与限制呢 启蒙思想家讲 了许多道理
。

主耍有以下四

点
。

启蒙 恩想家认为 自由耍受法律约束的第一条理由是 这是 由国家的本性所决定的
,

因为

如果人们可以不按法律的规定办事
,

社会就耍出现无政府状态
,

国家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

行动
,

甚至国家就有可能解体
。

卢梭说 “ 政治体的本质在于服从与 自由二者的一致 ” 。

④

这里所说的政治体
,

是指国家或政府而言
。

卢梭的意思是说
,

国家或政府耍行使 自 己 的 职

能
,

就必须耍求人们有一定的服从 , 如果人们可以不按照国家所制定的法律统一行动
,

时时

处处都 自行其事
,

那么 “ 国家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
,

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 了
。

关于

这一点
,

洛克也指出
“

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 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
,

他使

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 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 否则他和其他

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
,

而如果他仍然像以前在 自然状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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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样地 自由和除 了受以前在 自然状态 中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约束
,

这契约就不成 其 为 契 约

了
。 · ·

一如果他除 了自己认为适当的和实际上曹表示同意的法令之外
,

不受这个社会的任何

法 合的约束
,

那还算什么承担新的义务呢 ” 洛克说
,

如果是这样的话
,

那么国家就会 “ 比

最弱小的生物还短命
,

使它在出生的这一天就夭亡
。 ”

一

洛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
,

在建立国

家以前的 自然状态中
,

人的 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 , 国家是根据大家同意承担一定义

务所制定的契约而建立起来的 有国家就耍有法律来统一大家的行动 有国家有法律就要有

一定的服从
,

否则国家也就存在不下 去
。

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起源于契约的学说
,

有它一定

的进步意义
,

但它拜不是科学的
。

然而
,

洛克在这里指出
,

有国家有法律就耍有 一 定 的 服

从 耍享受一定的 仅利
,

就要尽一定的义务
,

就不能搞绝对 自由
,

是有一定道理的
。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 自由应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的第二条理由是 国家制定法律的 目

的是为 了保障公民的 自由
、

平等
、

财产与人身安全 法律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公意的体现
。

因

此
,

按照法律办事
,

就是按照 自己的意志办事
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
,

服从法律就是 自由
。

卢梭

说 “ 何以人们既然是 自由的而又耍服从法律
,

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 自己意志的记录
。 ·

”

② “唯有服从人们为 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 自由
。 ” 苍 既然法律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公意

,

所

以对那些不按法律办事的人
,

就要强迫他们服从法律
,

也就是强迫他们 自由
。

卢梭说 “ 为

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
, ‘

色就默契地含有这样一种规定 —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

其他一切规定具有 力量 —即任何拒不服从公意的人
,

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这就恰好

是说
,

人们要迫使地 自由
。 ” ④ 当然

,

卢梭说法律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公意是不正确的
,

这是

一种超阶级的观点
,

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
。

法律既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
,

因

此法律就只能是统抬阶级 “ 自己意志的记录 ” 。

不过
,

卢梭从这个角度来阐明法律 与自由的

一致性是比较深刻的
,

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
,

法律的确是 “ 自己意志的记录 ” 。

需耍特别

指出的是
,

卢梭说
,

对凡是不服从法律的人就耍强迫地服从法律
,

这也就是强迫他 自由
,

这

话是很耕证的
。

我们知道
,

恩格斯在评论卢梭的平等观的时候
,

曾经对他的耕证法思想给以

很高的评价
。

同样
,

在法律与 自由相互关 系的问题上
,

卢梭也表现 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
。

启蒙
』

思想家认为 自由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的第三条理 由是 自由同安全是密切地联系

在一起的
,

如果人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
,

自由也就没有保障
。

因此
,

只有人人遵

守法律 , 才能保漳安全
,

从而保障 自由
。

卢梭说 “ 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消失 了的地

方
,

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全和 自由
。 ” 吞 孟德斯鸡说 “ 政治的 自由是要有安全 ” , “ 当公民

的无辜得不到保证
,

自由也就没有保证
。 ” ⑥洛克说 “ 法律的 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 自由

,

而是保护和扩大 自由
。

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
,

哪里没有法律
,

哪里就没有 自由
。

这是因为 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
,

而哪里浚有法律
,

那里就不

能有这种 自由
。 ” “ 当共他任何人的一时高兴可以支配一个人的时候

,

谁能 自由呢 ” ⑦比

如
,

允许有随便伤害别人的 自由
,

被伤害的人就不 自由 允许有偷盗的 自由
、

被偷盗的人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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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自由 允许有强奸妇女的 自由
,

妇女就不 自由
。

对此
,

卢梭指出 “ 在热内亚的监撤的大

门上和罪犯的船上的锁链上
,

都可以看到 。 自由 这个字
。

这样的题辞
,

其是又好

又恰当
。

事实上
,

唯有各 国为非作歹的人才会妨碍公民所得 自由
。

一个国家若把所有这样的

人都送去在罪犯船上罚做划船工的话
,

人们便会享有最完全的 自由了
。 ” 关于这一点

,

孟

德斯鸡也作 了很好的具体分析和阐明
。

他指出 “ 在平民政治的国家
,

控告常常是公开的
,

拜准许每个人控告他所愿意控告的人
。

因此 便有必耍制定适 当的法律去保卫无辜的公民
。 ”

他举例说 “ 在雅典
,

如 果滓告者不能获得投票数五分之一
,

便耍处罚金一千得拉姆
。

伊斯

奇因斯控告克芝西芬
,

就被这样判处罚金
。

在罗马
,

对不公正的擦告者
,

则标明他的丑行
,

在他的领上 印上字母
。 ” 省这就是说

,

如果没有法律对诬告者加以惩司
,

公民的安全与 自

由就没有保瘴
。

当然
,

我们应该注意
,

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法律惩罚犯罪
,

保卫社会安全
,

要

作具体为阶级分析
。

不仅政治犯罪有鲜明的阶级性
,

而 且一股的刑事犯罪
,

既 有社会性的一

面
,

也有 介级性的一面
。

启蒙思想家不作这种具体分析是不科学的
。

但是
,

他们关于法律通

过惩罚罪犯
、

保卫社会安全
,

从而保卫公民的政治 自由
,

而不是妨碍公民的政治 自 由 的 观

点
、

包含有合理的
、

科学的因素在内
。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 自由应受法律限制和约 束的第四 条理 由是 在一种意义上说
,

自由是 目的 ,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
,

自由又是手段
。

从对于人们的经济福利而 言
,

自 由 是 争

取与增进人们的福利的 一种工具
。

人们运用 自己的政治 自由去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
,

没有法

律作指 导是不行的
。

洛克指出 “ 法律按其具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

个 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
。 ” ③这也就是说

,

人们有追求 自己正当利盘的 自

由
,

这种 自由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人们没有追求 自己的不正 当利益的 自由
,

这种 自由是受

法律所反对和禁止的
。

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准则
。

它明确而具体地规定 那徉做是

正确的
,

那样做是错误的 那样做是合法的
,

那样做是非法的
。

没有法律作出这样明确而具

体的规定
,

人们就不能很好地享有追求正 当利益的 自由
。

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
。

不按客观规

律办事
,

人们就没有 自由
。

在一定意义上说
,

法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不同性质的法律
,

它

所反映客观规律的深度与广度完全不同
。

因此
,

法律是限制人们盲 目 自由行动的力量
,

又

是指导人们按客观规律 自由行动的工具
。

一般说来
,

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总是片面地夸大 自由

是 目的的这一面
,

甚至总是把 自由当作人生的
、

社会的最高的和最终的 目的 他们有的人则

根本不承认 自由是手段的这一面
。

这些都是不正确的
。

至于 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象
,

归根到

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观点
、

是 由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
,

资产阶级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

这样的认识高度
。

但是洛克提出的法律的具正含义是指导一个 自由的人去追求他的正 当利盆

的说法
,

也包含有某些合理的正确的成份在里面
。

以上四个方面
,

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关于 自由不应该是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
,

谁爱怎

样说就怎样说的那样绝对 自由
,

而是 自由应该受法律约束的主要理由
。

这里需耍着重指出的是
,

启蒙思想家所讲的 自由必须受法律一定约束的那种 “ 法律 ” ,

井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法律
,

而是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之下的法律
。

洛克说 自由就是
“ 在他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

,

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
、

行动
、

财产和他的全部

① 《 社会契约论 》第 页
。

② 《 论法的精神 》上册 , 第 页
。

③ 《 政府论 》下篇 , 第 页 。



财物的那种 自由
,

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
,

而是可以 自由地遵循他

自己的意志
。 妙 ①他在这里所说的 “ 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 ” ,

就是指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

君主个人的意志
。

在另一个地方
,

洛克说得更明确
。

他指出 “ 处在政府之下的 人 们 的 自

由
,

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
,

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
、

拜为社会

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
。

这是在规则末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 自己的意志去做的 自

由
,

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
、

事前不知道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
。 ” ②在君主专制主义制

度下
,

君主个人的意志高于一切
,

他的话就是法律
,

他 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
,

完全凭个

人的任意意志实行统治
。

正如英国的詹姆士一世所说 “ 国王在人民之上
,

在法律之上
,

只

能服从上帝和 自己的良心
。 ” “ 国王是每一个人的主人

,

对于各个人民都有生死的权力
。 ”

“ 国王是法律的制订者
,

一切法律都在他的底下
。 ” ③ 在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下

,

当然既无法

治也无 自由可言
。

洛克提出的上述观点
,

正是同这种专制主义针锋相对的
。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律与 自由的相互关系的论点
,

既反对无政府主义
,

又反对封

建专制主义
。

而这是 当时的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的需耍
。

霍布斯等人当时拥护君主专制主义

的一个重耍理由是 如果不实行君主专制而给人民以充分的 自由权利
,

人民就会为所欲为
,

社会就将处于无政府状态
。

启蒙学者关于法律 与自由的相互关系的论点就正是针对这种观点

而提出来的
。

他们反复指出
,

他们所主张的 自由
,

拜不是意味着搞无政府主义
,

而是既反对

夺人民 自由的专制主义
,

也反对那种极端 自由的无政府状态
。

比如
,

孟德斯鸡就这样说过
“ 在极端专制的君主国里

,

历史家们出卖 了真理
,

因为他们没有说具理的 自由
。

在极端 自由

的国家里
,

他们也出卖真理
,

正因为有 自由的缘故
。

这个 自由常常产生分裂
,

每个人因而成

为他的宗派偏见的职隶
,

就如同他当暴君的奴隶一样
。 ” ④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律既需充分保障公民的 自由
,

而公民的 自由又要受法律的种

种约束的思想与原则
,

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
, 已经先后被规定在各国资产阶级的宪法或宪法

性文件中 , 成 了资产阶级法制的一项重耍内容
。

例如
,

年法国的 《人权宣言 》规定
“

各

个公民都有言论
、

著述和出版 自由
,

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
,

应对滥用此项 自 由 负 担 责

任
。 ” 第 条 年的瑞士联邦宪法规定 “ 公民有结社的权利

,

但其 目的及翔于使的

方法不得对于国家有违法或危害的事
,

各州得以法律规定必耍的措施
,

以防止滥 用 此 项 权

利
。 ” 第 条 年的德国威玛宪法规定 “ 为防止淫裹文书之发行

,

及于公开展览及

演艺时为保护青年起见
,

得以法律处置之
。 ” 第 条

“

露天集会
,

依据联邦法律
,

有报告

官署之义务
。

其直接危害公共治安者
,

得禁止之
。 ” 第 条 年的 日本宪 法 规定

“本宪法对于国民所保障之 自由及权利
,

依国民不断努力而保持之
。

又国民不得滥用之
,

且

常负有公共福利而 予以利用之责任
。 ” 第 条 总之

,

类似上述的法律条款
,

在资产阶级

宪法中比比替是
。

综前所述
,

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种认为启蒙思想家是主张 自由不受法律任

何约束的看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 们 最 自 由
、

认为 自由不受法律

任何限制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
。

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历史上曹经起过重大的进步作

用
。

他们的思想
,

既有精毕
,

也有糟粕
。

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这笔历史文化遗产 时 的 态 度

① 《 政府论 》下篇
,

第 页 。

② 《 政府论 》下篇
,

第 页
。

③ 转 引自高一涵编 《 欧洲政治思想史 》中卷第 一 页 。

④ 《 论法的精神 》上册 ,

第 页
。



是 既耍吸取其精毕
,

又要抛弃其糟粕
。

可是
,

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主张绝对 自由的人
,

井

不是采取这种态度
,

而是恰好相反
,

在法律 与自由的问题上就是如此
。

他们对于启蒙思想家

关于法律与 自由相 互关 系论述中一些科学的合理因素
,

井没有吸取过来作为我们研究与思考

自由问题的借鉴
,

而是照沙
、

照搬那些属于糟粕一类的东西
,

如政治 自由是超阶级的观点
,

作 为 “ 真理 ” 来加以宣扬
。

阶级 斗孚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
,

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
,

是考察阶级社会中各

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指导线索
。

离开 了这一观点和方法
,

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法律与 自田 及

其相互关 系
。

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关于法律与 自由相互关 系问题的思想与原则以及资产阶级宪

法中有关这方面的规定
,

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
,

无疑是有重大的进步 历 史 意 义
。

但
是

,

我们也耍充分认识这些思想 与原则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实质
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
,

在存在

阶级对抗 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
,

国家与法律都是阶级专政的武器
。

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法律虽

然是作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
,

但它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东西
,

其作用井非保漳

全体人民的 自由与幸福
,

而只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
,

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

劳动人民的工具
。

自由也是这样
。

世界上只有具体的
、

阶级的 自由
,

没有什么抽象的
、

超阶

级的 自由
。

资产阶级的 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
。

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
,

资产阶级对

自由的耍求
,

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“ 自由 ” 地起作用
,

是耍求资本主

义的企业能够 “ 自由 ” 发展
。

因此
,

从资产阶级 自由在理沦上的提出和实践上的 诞 生 那 天

起
,

它就具有这样的两重性 一方面
,

它是对旧的封建奴役的否定 另一方面
,

它又是对新
的资本奴役的肯定

。

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
,

法律与 自由归根到底是为保护与巩固资本主义

生产资料所有制服务的 , 与此相反
,

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
,

法律与 自由是为建立
、

保护与

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服务
。

正是在这一主耍点上
,

无产阶级的法律与 自由同资本主 义的法律

与 自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
。

基于这种区别
,

在法律与 自由的相互关系上
,

因此也存在着完全

不同的性质和情况
。

从根本上讲
,

资本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刹削与政治统

治的 自由
,

限制的则是无产阶级摆脱被 削和受玉迫的 自由 而社会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工

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 自由
,

限制的则是极少数反动派和反动分

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 自由
。

但是
,

这也井不是说
,

无产阶级的法律与 自由

同资产阶级的法律与 自由这两者之间练毫不存在历史的内在的任何联系
。

在反对封建专制主

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一点上
,

它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和继承关系
。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
,

我

们可以说
,

即公民的民主
、

自由权利练毫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, 或者搞无政府主义
,

即肆意破坏

践踏法制
,

搞极端民主与绝对 自由
,

就象林彪
、 “ 四人帮 ” 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干的那

样
,

那就是厉史的大倒退
,

它不仅是对社会主义 制度的彻底反动
,

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
,

连

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如
。

最后
,

需耍着重指出的是
,

所谓 “ 绝对 自由 ” 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
。

蒲鲁东说过
“

不

要政党
,

不耍权力
,

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 自由
,

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 的 忠 实 愿

誓
。 ” 因此这种思想就其阶级实质来说

,

拜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
,

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

意识形态
。

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分散性和个体经营
,

决定 了他们思想上和作风上的 自由散

漫
,

幻想绝对 自由
。

这就是说
, “ 绝对 自由 ” 只是一种 “ 幻想 ” ,

它在任何社会里
,

都是行

不通的
。

我们说
,

资产阶级也不主张绝对 自由
,

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没有什么绝对 自由
,

根

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
。


